样式一
企业
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制度规范

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名称
（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名称由“企业名称”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次组成。
（二）企业分支机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名称由“企业名称”“分支机构名称”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依次组成。
二、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程序
（一）申请调解。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申请。
[bookmark: _GoBack]（二）受理调解申请。调解组织接到调解申请后，应当及时对调解申请进行审查，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三）开展调解。调解组织根据案情指定调解员或者调解小组进行调解，调解应当自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结束。但是，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可以延长。
（四）调解协议的仲裁审查确认。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15日内共同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审查确认申请。
（五）告知申请仲裁的权利。当事人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未经仲裁审查确认且不履行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作职责
（一）宣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对本单位发生的劳动争议进行调解；
（三）监督和解协议、调解协议的履行；
（四）参与协调履行劳动合同、聘用合同、集体合同和执行单位规章制度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五）参与研究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方案；
（六）协助本单位建立劳动争议预防预警机制。
四、劳动争议调解员行为规范
（一）依法调解。坚持自愿、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履行居中调解职责。
（二）爱岗敬业。热爱调解工作，注重业务学习，以维护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权益为己任，恪尽职守，甘于奉献。
（三）热情服务。工作主动、耐心、细致、周到，仪表整洁、语言文明、举止得体、态度诚恳。
（四）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调解工作中获取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五）廉洁自律。不得收受、索取财物或者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为当事人介绍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代理人。
五、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标识
（一）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标识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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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字体：简综艺体
（二）调解标识的含义
调解标识主体颜色为绿色，一方面体现春意盎然，寓意调解工作在争议处理各环节中最具活力；另一方面体现平和，通过调解能够及时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圆形图案象征圆满，体现调解制度的优势在于“案结事了人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字样意在明确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是专业性的调解组织。橄榄枝体现调解以柔性化的和平方式处理争议。双手变形为两只鸽子象征调解组织手托两方、居中调解，帮助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彩虹象征调解组织为双方当事人搭建起沟通桥梁，雨过天晴，呈现五彩缤纷的美好愿景，象征共同构建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
　　（三）使用范围和方式
　　调解标识主要用于制作挂徽悬挂于各类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办公地点的显著位置，以及制作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胸徽、印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证书封面。
　　各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可将调解标识在调解文书等相关材料上印制，或者用于制作铭牌、标牌，印制宣传画、图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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